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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山大學 103 年度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 

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 

會議時間：103 年 11 月 07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 時 

討論事項： 
 
【第 1 案】 
案由：研修本校進用約聘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部分條文，提

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人事室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已公告實施。 
 
【第 2 案】 
案由：擬訂定「國立中山大學推動校務基金勸募獎勵要點」(草案)如

附件，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秘書室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執行情形：本要點發文公布施行。 

 
【第 3 案】 
案由：擬修訂「國立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設置要點」第七點、第八

點及第九點修正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研發處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本處已於 103 年 12 月 23 日發校內書函至本校一、二級學

術單位及一級行政單位知照。。 
 
【第 4 案】 
案由：擬修訂「國立中山大學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

辦法」部份條文修正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研發處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執行情形： 
一、 本案業經本會議通過後報部，教育部於 103 年 12 月 2 日函覆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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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備查。

二、本處已於 103 年 12 月 5 日發校內書函至本校一、二級學術單位

及一級行政單位知照。 

【第 5 案】 
案由：擬修改調降公事所碩士在職專班（澎湖組）學分費收費標準，

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管理學院）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續提校務會議報告。

執行情形：併教務處提校務會議報告。

【第 6 案】 
案由：擬修訂管理學院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程（以下簡稱 IBMBA）鐘點

費支付辦法第二條、第三條，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管理學院）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執行情形：通過後公告實施。

【第 7 案】 
案由：擬新訂「國立中山大學工學院電機電力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經

費管理施行細則」及「國立中山大學工學院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

位學程經費管理施行細則」，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工學院）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執行情形：已公告並據以辦理。

【第 8 案】 
案由：擬修訂「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英文能力鑑別測驗暨進修英

文課程作業收費要點」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提案單位：文學院）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執行情形：照案實施。修訂後要點並公告於英語文教學中心、外文系

網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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